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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黄聖瀚
電話：7531542
電子信箱：hanhan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內政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用字第11305084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土功能分區圖等資料（附件另寄）

主旨：檢送「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」繪製成果書件，報請貴部

依法核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內政部
副本：本府建設處、本府地政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